
西班牙商标注册细则

产品名称 西班牙商标注册细则

公司名称 上海登尼特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上海市浦东南路855号世界广
场15楼F座

联系电话 18101649652 13916852981

产品详情

西班牙商标法将商标定义为:能够将一个人的商品或服务与另一个人的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区别开的标
记。商标可以是文字、文字组合、姓名;画像、图案、符号和图形;字母、数字及其组合;也可以是三维标
志，包括包产的包装、容器和外形，或产品的商业装潢;以及任何上述所列要素的组合。对于商号的注册
没有强制性规定，但不能违反《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8条的规定，即，只要商号的所有人证明他已
经在西班牙领土上使用了这一商号，该商号就应获得保护。

1.西班牙有关商标的法律规定早体现于1930年4月30日根据皇室命令制定的工业产权法规中关于"显著标记
"的规定。1989年5月12日，有关商标的第32号法令(1988年11月10日制定并公布在国家公告上)取代了关于"
显著标记"的规定，成为西班牙有关商标的基本法律。该商标法实施细则于1990年5月18日公布实施至今。
此外，商标侵权的刑事处罚依照西班牙刑法第274条和276条处理。

 

2.西班牙商标法属于大陆法系。商标权的获得基于注册，但兼顾使用原则。

3.西班牙接受商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联合商标的注册申请。

4.在西班牙，商品和服务分类采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规定的分类法。

5.西班牙是《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议定书
》和《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的成员国，同时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国。

西班牙商标法将商标定义为:能够将一个人的商品或服务与另一个人的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区别开的标
记。

商标可以是文字、文字组合、姓名;画像、图案、符号和图形;字母、数字及其组合;也可以是三维标志，
包括包产的包装、容器和外形，或产品的商业装潢;以及任何上述所列要素的组合。



对于商号的注册没有强制性规定，但不能违反《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8条的规定，即，只要商号的
所有人证明他已经在西班牙领土上使用了这一商号，该商号就应获得保护。

机构名称如被认为是可以使该机构为公众知晓，并用来区别其他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机构的标记或名
称，亦可以作为商标注册。但这种机构名称的注册只能是为某地的市行政区或者申请书中指明的行政区
。对公众开放的每一个机构，只能有一个名称注册;这一名称可

以由该市行政区主要机构和位于该行政区的分支机构使用。

1.仅仅由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或服务的通用标记构成;

2.仅仅由在日常语言中或已经在商业活动中习惯用来表示商品或服务的通用标记或表示构成;

3.仅仅由商业中用以指出商品或服务的种类、质量、数量、目的、价值、产地来源、产品生产的日期，
或者指出商品和服务的其他特点的标记或表示构成;

4.出于一种技术标准的理由而构成的形状，或商品本身性质产生的形状，或对商品的内在价值易产生欺
骗性的外形;

5.与法律和公共秩序或者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相违背的商标;

6.容易导致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自然特性、质量和其他特征，或商品或服务产地来源发生误解的商标;

7.单一颜色(能证明是一种被设计出的形式的情况除外);

8.由西班牙的国家名称、国徽、旗帜或其他标志复制的标记，或模仿以及由西班牙的社会团体、自治市
区、省或其地方机构的名称、徽记、旗帜或其他标志复制或模仿而成的标记。除非经过批准，但即便如
此，上述名称或标记也只能作为商标显著成分附属要素;

9. 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依照巴黎公约第6条的规定理应在西班牙被驳回的标记。这样的标记仅仅可以作为
商标显著成分的一种附属要素出现;

10.由西班牙或其他国家使用的官方保证标记和公共标记复制或模仿而成的标记，除非这种使用是经过专
门批准的;

11.与一个在先申请或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与之在发音、外观或含义上构成近似，并且指定的商品或服
务相同或类似，可能在市场上引起混淆，或者容易使人将其和在先商标联系起来的;

12.与一个在先申请或注册的公司名称相同或者发音、外观或含义上与其构成近似，并且其指定的商品或
服务和该在先公司名称的所有人的营业活动所涉及的商品和服务类似的商标，不能获准注册。但

是，如果该商标申请人能提供在先注册人的同意书，并且在必要时，采取了防止与商业名称混淆的适当
措施，则可以获准注册;

13.与一个在先已申请或注册的机构名称相同，并且指定的商品或服务与该机构名称注册时填报的营业活
动相同的商标;

14.除非经正式同意，不属于申请人的他人的法定名称和肖像，以及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证明某人身份
的、不属于申请人的名字姓氏、笔名或其他有关表示的标记;

15.对他人已注册标记或标志的名誉构成侵害的标记或标志;



16. 除非经有关权利所有人的正式同意，对享有版权或工业产权保护的创作进行复制或仿冒的标记或标
志。

西班牙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权授予先申请人。具有西班牙国籍的自然人和西班牙的法人均有权申请商
标注册。此外，在西班牙领土上有固定住所或设有真实有效的工商营业机构的外国人或外国企业，以及
任何巴黎公约成员国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公民，均有权申请商标注册。不具备上述两个条件的外国
申请人，必须能够证明根据其本国的法律规定，允许西班牙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在他们本国家提交商标
注册申请。

1.商标注册申请应向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商标局提交;

2.申请所需的文件:

(1)商标注册申请书;应该注意，每一份申请书只能包括一个类别的商品或服务。商标申请上的指定商品和
服务要按照尼斯协定的规定的规范商品或服务填报。

(2)经签字的用西班牙语撰写的委托书。每份申请书都要附1份委托书。

(3)商标图样。

(4)属于巴黎公约成员国的申请人或者与西班牙政府之间签有互惠协议国家的申请人，可以提出优先权请
求。要求优先权时，必须提供次申请商标注册的官方证明的复印件，此文件无须认证。

3.商标申请的审查

商标局收到申请文件后，首先进行形式审查。如发现申请书填写上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将通知申
请人在1个月内进行修正。如果申请人没有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修正，该申请视为无效。如果申请从形式要
求上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在规定期限内修正后符合法律规定该商标申请将由官方予以公告。商标申请
公告之日起2个月期满后，无论是否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该注册申请将会转给商标审查员进行实质审查。
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且经审查不存在法律规定的禁注情况，审查员将提出准予注册的意见。

当商标获准注册时，申请人在该决定公布之日起1个月内缴纳有的费用和前5年的税费，然后，商标局将
发给其商标注册证。如果没有缴纳上述费用，申请视为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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